附件3-2

岳阳市云溪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评审经费                   

项目单位        云溪区财政局评审中心         
主管部门        云溪区财政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0年7月1日

                 岳阳市云溪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姚国重
	联系电话
	8410812

	项目地址
	云溪区财政局
	邮  编
	414009

	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514.153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514.153
	实际支出

（万元）
	574.403(上年结余60.602)
	结余（万元）
	0.352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514.153
	县市区财政
	514.153
	县市区财政
	574.403(上年结余60.602)
	县市区财政
	0.352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付岳阳建定评审费用
	95400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8358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4820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88423元
	

	付湖南宏达评审费用
	210900.00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10900元
	

	付湖南佳诚评审费用
	711907.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2444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3145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52947元
	

	付湖南天元和评审费用
	81635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29319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37793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45233元
	

	付国鼎和诚评审费用
	791657.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646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153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11657元
	

	付湖南天翔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466135.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604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926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13075元
	

	付湖南宏达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32218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228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99383元
	

	付湖南华广评审费用
	44929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238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1384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87053元
	

	付湖南己太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260925.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601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80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72785元
	

	付湖南国通评审费用
	34940.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4940元
	

	付湖南建科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160562.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976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4267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0292元
	

	付南京峪峰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565168.00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7449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90678元
	

	...  ...
	...  ...
	
	

	支出合计
	5744026.0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全年共完成财政投资评审项目388个，完成评审项目388个，送审金额103080.51万元，审定金额88053.16万元，审减金额15027.34万元，审减率14.58%
	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财政投资评审项目
	388
	388

	
	
	
	送审金额
	103080万元
	103080万元

	
	
	质量指标
	按标准拨付
	100%
	拨付到位100%

	
	
	
	业务规范、质量提高
	审减率10%
	审减率14.58%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
	95%
	100%

	
	
	
	拓宽评审领域
	监管力度
	全面开展

	
	
	成本指标
	控制在计划内
	
	成本开支控制在计划内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抓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各项业务内部操作规程
	
	审减金额15027.34万元13779.69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府投资能得到充分、合理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效果较好

	
	
	
	
	
	

	
	
	行政效能指标
	严把质量关，使投资成本更加合理、合规
	
	职能职责得到较好履行

	
	
	
	先评审、后下达预算；先评审、后拨款；先评审、后批复决算
	
	效果较好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业主）


	90%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5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王亚军
	工会主席
	财政局
	

	姚国重
	主任
	财政局
	

	张  岳
	
	财政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姚国重                    联系电话：8410812
2019年度云溪区财政局评审中心评审经费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岳阳市云溪区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操作规程》及国家相关法规制度，云溪区财政局评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对区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评审，为财政预算编制和投资决策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对财政性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本项目资金拨付由区财政局评审中心负责，资金由财政和审计监管。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区财政局评审中心负责管理评审经费的收付，2019年上年节余60.602万元，2019年度收到区财政局评审经费共514.153万元，2019年共支付12个社会评审中介机构评审费用574.403万元，本年节余评审经费0.352万元。

2019年评审专项资金收入表

	可用金额
	5747549.70元 
	上年余：606023.70元 

	序   号
	指标额度
	指标文号
	用途名称

	本年收入
	5141526
	　
	　

	1
	1400000
	2019［岳云财预指］单NO：0011
	2019年评审费用

	2
	1160000
	
	评审中心单位其他资金（非税转入）

	3
	1000000
	2019［岳云财预指］单NO：0690
	2019年评审费用1-7月份

	4
	1581526
	2020［岳云财预指］单NO：0002
	2019年评审费用8-12月


2019年评审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付岳阳建定评审费用
	95400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8358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4820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88423元
	

	付湖南宏达评审费用
	210900.00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10900元
	

	付湖南佳诚评审费用
	711907.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2444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3145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52947元
	

	付湖南天元和评审费用
	81635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29319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37793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45233元
	

	付国鼎和诚评审费用
	791657.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646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153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11657元
	

	付湖南天翔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466135.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6046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926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13075元
	

	付湖南宏达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32218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228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99383元
	

	付湖南华广评审费用
	449293.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238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1384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187053元
	

	付湖南己太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260925.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16014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80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72785元
	

	付湖南国通评审费用
	34940.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34940元
	

	付湖南建科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160562.00
	2019年12月31日第1号:9760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4267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0292元
	

	付南京峪峰岳阳分公司评审费用
	565168.00
	2019年12月31日第2号:274490元

2019年12月31日第3号:290678元
	

	合计支出
	5744026.00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评审中心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政评审工作制度、财政评审操作规程，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廉洁的原则。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审中心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市评审办的精心指导下以及在各股室的大力配合下，紧紧围绕节约政府投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这一核心，进一步强化政府投资评审工作职能，拓宽评审领域，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挖掘节约政府投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潜力，保障了投资评审工作的全面开展。
2019年全年共完成财政投资评审项目388个，完成评审项目388个，送审金额103080.51万元，审定金额88053.16万元，审减金额15027.34万元，审减率14.58%，充分发挥了评审工作的监督控制作风，节支效果明显，有效遏制了建设项目中“高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三超现像。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客观公正、依法评审

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是财政部门管理基本建设资金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合理控制投资项目成本和节约建设资金是重要手段， 因此，评审工作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廉洁和高效”，我中心要求评审人员必须坚持客观原则，依法评审，以国家规范、规定和计算标准为依据，做好调查研究 ，排除人为干扰，实事求是，同时，评审人员办事要求公正，一视同仁，公开办事程序，增加透明度，维护国家和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
2、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内部管理

我们根据《岳阳市云溪区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操作规程》及国家相关法规制度，结合实际工作中摸索出的经验和遇到的新问题，通过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复核制度等手段，从制度上明确责任，使内部管理体现在每一个评审工作环节当中，做到环环相扣、相互促进；6月份对造价事务所进行入库考核工作，并下发了《云溪区社会评审中介机构参与财政投资项目评审考核与委托管理暂行办法》。

3、严把质量关，使投资成本更加合理、合规

我们本着确保政府投资能得到充分、合理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的原则，从严把质量关入手，对工程预算、建设施工合同、图纸设计、项目变更、竣工验收及最后工程结算全过程进行了监督，并结合现场查勘、多方询价等手段，严格做到了“事前”和“事中”控制，“事后”检查评价，消除或减少不合理的或不必要的开支，科学、有效地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质，并得到了市评审中心的肯定。

4、规范评审流程，改进评审方式

送审单位在报送评审资料时必须认真填写《云溪区财政投资项目预算、结算评审联系单》并对所报送评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送审单位报送的工程项目图纸、工程量清单必须有正规设计公司和造价公司的公章、设计人员及造价员的签字和盖章，财评中心对所报资料进行审核后送第三方中介造价事务所进行评审，并要求造价事务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审报告，评审报告经评审中心审核后送主管领导、局长签字同意再下发《预算、结算评审意见》。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继续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在评审过程中严格执行《岳阳市云溪区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操作规程》（岳云财政〔2012〕8号）、《关于印发岳阳市云溪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岳云政发〔2017〕8号）、《云溪区社会评审中介机构参与财政投资项目评审考核与委托管理暂行办法》文件精神，做到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凡符合财政投资评审范围且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项目都必须接受区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的评审，做到先评审、后下达预算；先评审、后拨款；先评审、后批复决算的评审工作程序。　

（二）切实提高评审质量。质量是评审工作的生命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牢抓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各项业务内部操作规程，健全项目负责人制、评审结论复核制、评审信息反馈制。统一规范项目评审前提条件和所需材料，进行一次性告知，严格执行省市规范的定额标准，及时跟进市场造价信息，实事求是评审。

通过完善健全内部质量监管系统，严格控制自由裁量权，确保评审结果的准确性。

（三）全面提升评审人员综合素质。财政投资评审人员要牢固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使评审的方式、内容、依据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廉政建设，时刻分析查找评审工作中的廉政风险点，杜绝“吃、拿、卡、要”行为，树立评审人员良好形象，肩负起财政资金的把关重任。

（四）评审工作仍停留在纸质信息阶段。网络信息化程度低，评审工作的透明度，管理效能仍有待加强。

云溪区财政局评审中心

2020-7-1

